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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保密协议 
 

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码                      ） 

 

乙方已明知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对甲方的重要性，在同意严格履行本协议的

前提下，担任甲方公司          。为了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充分协商，

现就保守商业秘密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保密的内容和范围 

1.1 本协议所指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甲方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经甲方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具体包括：技术信

息、专有技术、经济信息。 

    本条所指的能为甲方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

应用性，能为甲方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或者竞争优势。 

本条所指的甲方采取保密措施，是指与甲方签订保密协议及采取其他合理的

保密措施等。 

1.2 技术信息是指甲方拥有或获得的有关生产和产品销售的秘密、技术数

据、图样、说明书、程序、产品配方等一切有关的必要产品信息。 

1.3 专有技术指甲方拥有或获得的有关生产和产品销售的技术知识、信息、

技术资料、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经验、方法或其组合，并且未在任何地方公开

过其完整形式的、未作为工业产权来保护的其他技术。 

1.4 经营信息是指有甲方关商业活动的市场营销策略、货源价格情报、交易

相对人资料、客户名单等销售和经营信息。 

1.5   商业秘密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为： 

1.5.1 计算机的执行程序、源程序或源程序的任何部分（模块）。 

1.5.2 产品设计书及技术文档说明书。 

1.5.3 商品结构设计图外观及工艺设计图。 

1.5.4 与商品相关的技术诀窍或算法、配方、工艺等。 

1.5.5 标注有“秘密级”的有关文件或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5.5.1 甲方的供应商档案（计算机数据和客户登记表及来往的文件、电话

记录）； 

1.5.5.2 甲方的客户档案（计算机数据和用户来信及来往的文件、电话记

录）； 

1.5.5.3 甲方的新产品开发计划和市场策划方案； 

1.5.5.4 甲方的各类技术文件、管理制度、合同与协议、报告与情况说明、

会议记录、决定、各类章程； 

1.5.5.5 甲方的市场策略及政策。包括：各代理商折扣、用户的成交价、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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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1.5.5.6甲方历年的经营报表（包括业务统计报表和财务报表）、系统各种配

置和密码、组织管理架构体系； 

1.5.5.7 其他载有可能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甲方带来经济利益的信息文件

或资料。 

1.5.6 员工凭专有账号和密码方可进入的计算机系统内的全部信息内容。 

1.5.7 本人以及其他员工的收入。 

第二条 乙方的保密义务 

2.1 甲方在以书面形式（包括：邮件、传真、图纸、图片等）向乙方提供商

业秘密时，可以进行登记或备案。 

2.2 乙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承诺对甲方的商业秘密严格保密，遵守甲

方制定的有关保守秘密的各项管理规定，防止泄露甲方的商业秘密。 

2.3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所知悉的甲方的任何商业秘密以任何方

式披露、使用、转让（不论有偿、无偿）给任何第三方（包括甲方或者乙方的分

支机构、子公司或供应商、客户等）。 

2.4 乙方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向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人员（包括：

本职工作团队的其他成员、聘请的专家、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保密信息时，必须

取得甲方的书面许可，或者由甲方负责提供。 

2.5 未经甲方许可，不得擅自查阅、以任何方式复制（包括但不限于：印刷、

复印、拷贝、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涉及甲方商业秘密的文件、

文档、图纸、磁盘（包括但不限于电脑硬盘、软盘、光盘）、感光材料等其它资

料。 

2.6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从乙方得到的载有乙方商业秘密的任何文

件、文档、图纸、磁盘、感光材料等介质携带离开乙方工作区域。 

2.7 乙方保证在劳动关系解除后立即向甲方返还了所有保密信息及其载体

和复印件，不存任何拷贝。 

2.8 乙方对获知的商业秘密只能用于本职工作所需，非经甲方的书面同意，

乙方不得用于非本职工作，离职后不得使用其了解或掌握的甲方商业秘密进行研

究、开发、生产与经营活动。 

2.9 保密义务不因劳动关系或者本协议的解除而终止，乙方履行上述义务期

间，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保密费及补偿金已包含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工资或者奖

金、绩效、提成等其他费用中。 

2.10 乙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也不得有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2.10.1 直接或间接地以乙方或以乙方的配偶、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或

其他亲友的名义投资或经营与甲方有业务竞争关系的单位； 

2.10.2 向第三方提供任何涉及甲方的技术、业务、客户、供应商等保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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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10.3 直接或间接地劝说、引诱、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甲方或甲方关联

公司的工作人员终止与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的劳动关系； 

2.10.4 直接或间接地劝说、引诱、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甲方或甲方关联

公司的任何客户、供应商、合作人、存在潜在业务关系人员或单位终止或以其他

方式改变与甲方或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关系； 

2.10.5 直接或间接地以乙方或以乙方的配偶、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或

其他亲友的名义，在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人、存在潜在业

务关系的单位工作。 

2.11 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因履行职务或者主要是利用甲方的物质技术条

件、业务信息等产生的发明创造、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有关的专利申请权、

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均属于甲方享有。乙方应当依甲方的要

求，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和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申请、注册、登记、备案

等，协助甲方取得和行使有关的知识产权。 

2.12 乙方为了评定职称、成果等目的而需要撰写、发表含有甲方商业秘密

的论文、作品时，应事先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第三条 违约责任 

3.1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义务，除所得利益归甲方所有外，还需

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承担甲方为制止、调查、诉讼违约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及律师费、诉讼费，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十万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根据

《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3.2 乙方在承担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保密义务，且无权要求甲方继续

给予补偿。 

 

第四条 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而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管辖。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 

 

 

  甲方（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